
 

 

國立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

申請入學書面審查作業程序 

 
89 年 9月 2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91 年 1 月 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1 年 1月 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6 年 3月 10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           

第一條依據國立中興大學100年4月12日興教字第1000200166號函，訂

定國立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申請入學書面審查作業程序。 

第二條 書面審查包括： 

一、在校智育學科表現審查，目的在瞭解考生之基本學科能力，

佔總分40％。 

二、文件統整審查，目的在於瞭解考生個人性向、志趣、社團

表現等考生整體表現，佔總分60％。 

第三條本作業程序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亦同。 


